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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告

茲提述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就

本公司與Dynex Power Inc.（「Dynex」）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訂立一份不具

約束力的意向書刊發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得悉該公告英文版第2頁第4段有關具約束力排他期間出

現印刷錯誤。董事會謹此澄清，具約束力的排他期間為從開立用於Dynex違約金

（定義見該公告）的信用證之日起的100日。

除以上更正外，該公告的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丁榮軍

董事長

中國株洲，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

於本公告刊發之日，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；其他執行董事為盧澎湖；

非執行董事為廖斌、宋亞立及馬雲昆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鶴良、高毓才、

陳錦榮、浦炳榮及譚孝敖。


